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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1 年 12 月，中央环保督察组梳理督查通报中提到榆林兰炭废

水存在未处理或未达标的生产管理问题：超过 80%的兰炭企业没有建

成废水处理设施，大量酚氨废水被违规处置，污染物逸散严重，环境

风险突出。由于兰炭行业兴起较晚，其废水水质复杂，工艺流程长且

影响因素众多，目前国内外尚没有成熟的全流程兰炭废水处理技术，

处理方法主要借鉴水质相似的焦化废水处理工艺，致使兰炭废水现有

处理工艺存在一次投资成本高、运行费用高、系统运行不稳定、生化

效果差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兰炭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因此，为

引导兰炭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

废水处理解决方法，助力兰炭清洁化生产及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中国

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兰炭分会联合生态环境部相关单位牵头提出《兰炭

废水处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研制工作。 

2、简要工作过程 

（1）前期预研阶段 

2022 年 4 月-9 月，开展国内兰炭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调研，充

分了解相关废水处理工程及相关政策标准，初步掌握了国内兰炭产业

生产工艺及废水处理工艺现状，总结规律，分析不足，研究编制了《兰

炭废水处理技术规范》标准的编制框架。 



（2）标准立项阶段 

为解决制约当前兰炭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提供政策和理论依据，

引导我国兰炭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兰炭分会联合生态环境部相关单位牵头提出并承担了《兰炭废水处理

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研制工作，2022 年 6 月标准立项成功通过（计

划编号：2022013，文件号：中煤加协〔2022〕16 号）。之后，成立了

以南京环保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为主的标准起草小组，确定了编制

工作责任与分工。 

（3）启动阶段 

2022 年 12 月，以南京环保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为主的标准起

草小组召开标准编制内部启动会，特邀环境领域专家参会指导。会议

明确了标准的基本框架内容、标准编制的时间节点、任务分工等。 

（4）标准初稿研制阶段 

在大量调研考证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外有关兰炭废水处

理的相关技术资料，分别对预处理技术、生化处理技术、深度处理技

术、回用处理技术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并结合现有的法律法规要

求，对标准初稿进行编制。2023 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标准编制第二

次讨论会，参会人员就标准初稿积极讨论，对现有框架结构内容进行

补充、扩充，包括预处理技术-预萃取技术、零排放技术等，并对部分

参数限定范围提出了建议，该类建议经商议讨论，专家达成基本共识。

2023 年 9 月 15 日，召开了标准编制第三次讨论会，参会人员就标准



初稿进一步提出细节意见修改，并返回纸质意见记录，标准编制单位

根据意见再度完善标准稿件。2023 年 12 月 19 日，召开了标准编制

第四次讨论会，参会人员及标准编制单位对技术的相关细节进行了补

充和优化，增加了 VOCs 废气处理小结等，进一步完善标准稿件。 

（5）标准完善及标准征求稿形成阶段 

在标准编制第四次讨论会所提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兰

炭废水处理的相关技术资料和工程应用情况，修改完善标准初稿，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2024 年 4 月公开征求意见。 

（6）工程实践 

本标准关键技术，目前已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淖毛

湖农场产业集聚园区污水处理项目、陕西恒源投资集团 800t/d 污水

处理项目（一/二期）等工程项目得到应用验证。  

3、起草单位及人员 

3.1 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主要包括：南京环保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南京大学、......等。 

3.2 主要起草人员  

李爱民、姜笔存、于伟华、潘阳、屈晋云、邱玉、谈政焱、吴江

涛、谢实涛、许兴原、刘浩亮、万成...... 

二、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依据 



基于兰炭废水产量大、成分复杂（高 COD 高氨高酚高毒）、污染

严重、技术不成熟、运行成本高、处理稳定性差、出水达标困难、缺

乏相应技术标准支撑等问题，开展兰炭废水处理技术研究及规范编制，

建立一套工艺成熟、科学合理、系统性强、可操作性强的设计标准，

为兰炭行业废水处理提供设计依据，引导兰炭产业健康、有序、可持

续发展，助力兰炭清洁化生产及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要求

进行，并依据《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起

草，同时在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先进性 

基于废水特性、技术应用及发展趋势，制定出满足行业发展、废

水处理需求和环保及政策要求的先进标准，保障达标排放，致力生态

环境保护。 

（2）科学性 

秉承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谨论证的态度，具体、深入、细致

的了解、掌握兰炭废水处理技术，根据工程试验加以总结分析，满足

标准制定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3）系统性 

将系列互相影响的废水处理技术有序整合、归纳，工艺流程清晰、

完整、全面，提供系统性的工艺参考及选择。 



（4）规范性 

调研工程技术实际应用，选取普遍化使用、逐渐被推广或具备应

用潜力的技术，分类编排，路线清晰，要求明确，可理解性强，具有

一定权威性。对兰炭废水处理工艺设计、建设、验收及维护起到指导

性和规范化的作用。 

（5）适用性 

在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的前提下，也要保障标准的可操作性，

并且提出的术语定义、总体要求、处理工艺设计、辅助工程设计、工

程施工与验收、工程运行与维护的要求应为广泛适用方所接受并认可

的。 

三、标准的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1、本文件适用于兰炭废水处理系统选择与设计及过程控制，可

作为兰炭废水处理系统的工艺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管理等的技术依

据。 

2、本标准的内容覆盖了兰炭废水处理技术的术语定义、来源与

特性、总体要求、工艺设计、辅助工程设计、工程施工与验收、工程

运行与维护等 9 个方面的技术要求。 

第四章的废水来源与特性部分，主要定义了废水的来源，并规定

了废水水质的取值范围。 

第五章的总体要求部分，包含 1.一般规定：主要是兰炭废水处理



技术的选择和组合应遵循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循环利用、达标排放、

经济适用、低二次污染、安全节能等原则，并符合国家、地方、行业

的政策和标准；2.系统工程构成：一般由主体工程和辅助工程组成，

主体工程系统包括预处理系统、生化处理系统、深度处理系统、回用

处理系统、浓盐水处理系统及其配套设施，3.辅助工程包括电气、自

控、消防等。 

第六章的工艺设计部分，主要规定了事故池单元、预处理单元（过

滤、除油、脱酸、脱氨、脱酚等）、生化处理单元、深度处理单元（氧

化技术、吸附技术）、回用处理单元（膜处理技术、浓盐水处理技术）、

二次污染控制的工艺要求。 

第七章的辅助工程设计部分，主要规定了电气系统、自控系统、

消防系统的设计及要求。 

第八章的工程施工与验收部分，规定了工程施工中相关设计均应

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强调施工过程中应重视职业卫生和劳动安全。

此外，规定了验收应进行的调试工作和应符合的相关标准文件要求等。 

第九章的工程运行与维护部分，规定了运行与维护应遵守的规章

制度，包括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相关设备台账和主要工艺运行记录

等编制、操作人员专业培训的巡视要求等。 

四、若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则应列出相关专利的目录及其使 

用理由。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五、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程度；我

国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兰炭行业兴起较晚，目前国内外尚没有成熟的全流程兰炭废水处

理技术，亦无兰炭废水处理相应标准和规范，其处理方法主要借鉴水

质相似的焦化废水处理工艺，其排放标准主要参照焦化工序执行的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6171-2012）。而兰炭废水水

质复杂，工艺流程长且影响因素众多，现有相关标准《炼焦化学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6171-2012）和其他相关规范并不能对兰炭废

水处理起到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作用，致使现有处理工艺存在一次投资

成本高、运行费用高、处理效果差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兰炭产业

绿色高质量发展。此外，未处理或未达标兰炭废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危害人体和生态安全，国家相关部门不断督查通报，严格化该行业废

水排放要求及控制，并也大力支持兰炭废水处理技术改革，鼓励兰炭

企业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升级改造。因此，有必要根据国家

环保法规、管理部门的宏观政策和兰炭废水水质特性，系统总结分析

国内在兰炭废水处理方面的相关科学研究及实际工程应用经验，制订

一个技术先进、工艺成熟、经济合理、环境友好、可操作性强的兰炭

废水处理技术规范，使兰炭废水处理工程从设计、建设到验收、运行

全过程均处于标准规范之内，保证兰炭废水处理工艺稳定运行及达标

排放，保证废水处理工程的建设质量，引导兰炭产业健康、有序、可

持续发展，助力兰炭清洁化生产及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六、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制定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的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协调。  

七、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只适用于强制性标

准） 。 

不适用。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没有。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建议及

其理由；密级确定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作为兰炭废水处理技术的指导性标准，可用于炭废水处

理系统的工艺选择、组合及相关参数确定等，有利于兰炭废水处理

技术的推广、应用、普及，建议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办 法等内容）。  

本标准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建议本标准在发布后三个月开始实施。 

十一、设立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根据国家经济、技术政策需要

和 该强制性标准涉及的产品的技术改造难度等因素，提出标准的实

施日 期的建议。（仅适用于强制性标准）  

不适用。 



十二、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主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系列标准或

划分部分制定的标准的编号建议，参考文献目录等。 

无。 

 


